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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财采发〔2020〕15 号 

 

 

成都市财政局 

关于印发《成都市政府采购询问、质疑 

和投诉指引》的通知 
 

天府新区、高新区财政金融局，各区（市）县财政局，市级采购

人，各相关代理机构： 

为进一步优化我市政府采购领域营商环境，帮助政府采购供

应商更加准确、有效地提起询问、质疑和投诉，我局根据政府采

购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了《成都市政

府采购询问、质疑和投诉指引》，现予以印发。 

 

成 都 市 财 政 局 文 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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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、成都市政府采购询问指引 

2、成都市政府采购质疑指引 

3、成都市政府采购投诉指引 

 

 

 

成都市财政局 

2020 年 3 月 31 日 

（联系人：采购处赵恬艺；联系电话：028-61882648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— 3 —

附件 1 

 

成都市政府采购询问指引 

 

政府采购询问须知 

一、询问主体：供应商 

（参考法条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五十一条） 

二、询问范围：政府采购活动事项 

（参考法条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五十一条） 

三、询问渠道：采购人或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 

（参考法条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五十一条；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二条；《四川省财政厅

关于印发<关于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

的若干规定>的通知》第三十条） 

三、询问提出方式 

（一）询问提出方式应当采用有利于询问人的便捷方式，可

以以口头询问，也可以书面询问。 

（二）供应商书面提出询问的，应当明确询问事项，询问材

料需由供应商签字或加盖公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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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采购询问处理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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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成都市政府采购质疑指引 
 

政府采购质疑须知 

一、质疑供应商 

（一）针对采购文件：已依法获取采购文件的潜在供应商。 

（二）针对采购过程、中标或者成交结果：参与采购活动的供

应商。 

（参考法条：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4 号）

第十一条） 

二、质疑方式 

（一）书面形式：供应商应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或采购代理

机构提出质疑。 

（二）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：采购文件要求供应商在

法定质疑期内一次性提出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的，供应

商应在法定质疑期内一次性提出。 

（参考法条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五十二条、第

五十四条；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4 号）第十

条） 

三、质疑时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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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供应商应当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 7

个工作日内提出质疑。 

（二）供应商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，是指： 

1、对采购文件提出质疑的，为获取采购文件或者采购文件

公告期限届满之日； 

2、对采购过程提出质疑的，为各采购程序环节结束之日； 

3、对中标或者成交结果提出质疑的，为中标或者成交结果

公告期限届满之日。 

（参考法条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五十二条；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三条；《政府采购质疑

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4 号）第十条、第十一条） 

四、质疑原因 

（一）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； 

（二）供应商认为采购过程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； 

（三）供应商认为中标或者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。 

（参考法条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五十二条；《政

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4 号）第十条） 

五、可质疑事项范围 

（一）采购文件； 

（二）采购过程； 

（三）中标或者成交结果。 

（参考法条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五十二条；《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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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4 号）第十条） 

六、质疑材料 

（一）质疑函 

1. 质疑函内容要求 

（1）供应商的姓名或者名称、地址、邮编、联系人及联系电

话； 

（2）质疑项目的名称、编号； 

（3）具体、明确的质疑事项和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请求； 

（4）事实依据； 

（5）必要的法律依据； 

（6）提出质疑的日期。 

2.质疑函署名要求 

（1）供应商为自然人的，需由本人签字； 

（2）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，需由法定代表人、主要

负责人，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或者盖章，并加盖公章。 

（二）必要的证明材料 

（三）委托代理人进行质疑的，需提交供应商签署的授权委

托书： 

1.授权委托书需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、代理事项、具

体权限、期限和相关事项； 

2.供应商为自然人的，需由本人签字； 

3.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，需由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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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人签字或者盖章，并加盖公章。 

（参考法条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

五条；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4 号）第八条、

第十二条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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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采购质疑处理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— 10 — 

附件 3 

成都市政府采购投诉指引 

 

政府采购投诉须知 
一、投诉人 

（一）投诉人应为质疑供应商，即在提起投诉前已依法进行

质疑； 

（二）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，投诉应当由组成

联合体的所有供应商共同提出。 

（参考法条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五十五条；《政

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4 号）第九条、第十九条） 

二、投诉渠道 

（一）原则：供应商应按照采购人所属预算级次，向同级财

政部门提起投诉； 

（二）如属跨区域联合采购项目，采购人所属预算级次相同

的，有约定的，由采购文件事先约定的财政部门负责处理，事先

未约定的，由最先收到投诉的财政部门负责处理；采购人所属预

算级次不同的，由预算级次最高的财政部门负责处理。 

（参考法条：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4 号）

第六条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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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投诉时效 

投诉人应在质疑答复期满后 15 个工作日内提起投诉。 

（参考法条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五十五条；《政

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4 号）第十七条、第十九

条） 

四、投诉原因 

（一）投诉人对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的质疑答复不满意； 

（二）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。 

（参考法条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五十五条；《政

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4 号）第十七条） 

五、投诉事项范围 

（一）原则：投诉事项不得超出已质疑事项的范围； 

（二）例外：但基于质疑答复内容提出的投诉事项除外； 

（三）“一事不再理”：同一投诉事项应未经财政部门投诉

处理。 

（参考法条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

五条；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4 号）第十九条、

第二十条） 

六、投诉材料 

（一）投诉书 

1.投诉书内容要求 

（1）投诉人和被投诉人的姓名或者名称、通讯地址、邮编、



 — 12 — 

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； 

（2）质疑和质疑答复情况说明及相关证明材料； 

（3）具体、明确的投诉事项和与投诉事项相关的投诉请求； 

（4）事实依据； 

（5）法律依据； 

（6）提起投诉的日期。 

2.投诉书署名要求 

（1）投诉人为自然人的，应当由本人签字； 

（2）投诉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，应当由法定代表人、主

要负责人，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或者盖章，并加盖公章。 

3.投诉书副本要求 

（1）投诉人应当按照被投诉人和与投诉事项有关的供应商数

量提供投诉书的副本。 

（二）必要的证明材料 

（三）委托代理人进行投诉的，应当提交供应商签署的授权

委托书： 

1.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、代理事项、

具体权限、期限和相关事项； 

2.供应商为自然人的，应当由本人签字； 

3.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，应当由法定代表人、主要

负责人签字或者盖章，并加盖公章。 

（参考法条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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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条；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4 号）第八条、

第十八条） 

七、投诉人责任 

（一）举证责任 

1.财政部门依法进行调查取证时，投诉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，

并提供财政部门所需要的相关材料。 

2.应当由投诉人承担举证责任的投诉事项，投诉人未提供相

关证据、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，视为该投诉事项不成立。 

（二）虚假、恶意投诉的法律责任 

1.投诉人捏造事实的，驳回投诉，由财政部门列入不良行为

记录名单，禁止其 1 至 3 年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。 

2.投诉人提供虚假材料的，驳回投诉，由财政部门列入不良

行为记录名单，禁止其 1 至 3 年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。 

3.投诉人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的（证据来源的合法性存

在明显疑问，投诉人无法证明其取得方式合法的，视为以非法手

段取得证明材料），驳回投诉，由财政部门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，

禁止其 1 至 3 年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。 

（三）滥用投诉权利的法律责任 

投诉人在全国范围 12 个月内三次以上投诉查无实据的，由

财政部门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。 

（参考法条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

六条、第五十七条；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4

号）第二十四条、第二十五条、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七条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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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采购投诉案件处理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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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政府采购投诉联系方式一表通 

 

序号 单位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

1 成都市财政局 
成都市锦城大道 366 号成都市

财政局 
028-61882648 cdszfcgtsjbsl@163.com 

2 
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财

政金融局 

成都市天府大道南段 288 号四

川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 A215
室 

028-61889702 5310341@qq.com 

3 高新区财政金融局 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8号 028-82829642 443576422@qq.cm 

4 武侯区财政局 
成都市武科西五路 360 号 B 区

2 栋 5 单元成都市武侯区财政

局 801 室 
028-85558345 4837464@qq.com 

5 金牛区财政局 成都市沙湾路 65 号 028-87705190 暂未开通 
6 锦江区财政局 成都市大慈寺路 38 号 028-86513373 1709868043@qq.com 

7 龙泉驿区财政局 
成都市龙泉驿区中街 117 号聚

星楼 6 楼 
028-84636986 cdslqyqczj@163.com 

8 青羊区财政局 
成都市西华门街19号成都市青

羊区财政局 
028-86699817  qyqzfcg@cdqingyang.gov.cn 

9 双流区财政局 
成都市双流区电视塔路二段 36
号双流区财政局 

028-85804726 732664101@163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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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单位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

10 温江区财政局 
成都市温江区海科大厦 50716
号成都市温江区财政局政府采

购监督科 
028-82727142 暂未开通 

11 成华区财政局 成都市一环路东三段 148 号 028-84356267 2544556219@qq.com 

12 新都区财政局 
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马超东路

289 号 
028-89396791 暂未开通 

13 新津县财政局 
成都市新津县武阳西路 163 号

新津县财政局 
028-82520054 xjxzfcgts@163.com 

14 邛崃市财政局 
邛崃市临邛镇 212 号邛崃市财

政局 
028-88760252 1528747728@qq.com 

15 都江堰市财政局 
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善政路

607 号 
028-89747932 254596400@qq.com 

16 大邑县财政局 大邑县晋原街道桃源大道66号 028-88210759 cddyczts@163.com 

17 金堂县财政局 
金堂县赵镇迎宾大道一段 388
号金堂县财政局 

028-84151055 250615689@qq.com 

18 崇州市财政局 
崇州市崇阳街道永安中路 1 号

市财政局 
028-82313883 478862730@qq.com 

19 彭州市财政局 
彭州市牡丹大道北二段 486 号

彭州市财政局 
028-83888323 pzszfcg@163.com 

20 郫都区财政局 
成都市郫都区望丛中路 998 号

郫都区财政局 
028-87882979 379143528@qq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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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单位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

21 蒲江县财政局 
蒲江县鹤山街道办事处桫椤路

上段 73 号 
028-88555192 lc19830202@163.com 

22 青白江区财政局 
成都市青白江区政府中路 160
号 

028-83615966 972468067@qq.com 

23 简阳市财政局 
简阳市人民路90号简阳市财政

局 
028-27224330 jyszfcgtsjb@163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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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成都市财政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3 月 31 日印发 


